
四 川 传 媒 学 院
课程重新学习(补修)审核程序表

课程名称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》
	学生姓名
	
	学    号
	

	学院(系,部)
	
	年级·专业·班级
	

	 申请理由(简要说明课程开设时间、重新学习原因)

申请人(签字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
	学院(系,部)

教务办公室

审查意见
	(该生是否具有申请资格，是否同意本学期补修、重新学习，并说明课程学分数)

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办公室负责人(签字)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	学院(系,部)

分管领导

审核意见
	学院(系,部)分管领导(签字)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	教 务 处

审批意见
	教务处分管领导(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	学习费用

缴纳记录
	学习费用办理人员(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	课程教学班

授课教师

接受该生学习申请

意    见
	(填写授课时间、地点、所在教学班。未见课程教学班授课教师签字，不得参加考试)

授课教师(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	备    注
	


附注： 1. 本表按课程门次填写，全部签署完毕后应复印为一式三份，所在学院(系,部)教务办公室(备查)、授课教师

(成绩上报附件)、学生本人(参考凭证)各存一份；

          2. 申请重新学习(补修)，必须是当学期所开设的课程，当学期完成学习与考试，不得跨学期申请；

          3. 课程补修是指转学、转专业(方向)、专升本等应补修的课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制  2018年7月

